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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与 评论 】

编者按 ：去年本刊发表赵鼎新的 《社会科学研究的 困境》
一文后

， 李连江来信表示不 同 意见
， 并希望本刊

将其信公开发表。 最初 ，本刊 出 于多 种考虑 ， 向李连江建议不发表 。 李连江随后将其信通过微信公众号发

表。 赵鼎新从媒体得知此事后 ， 寄来本文 ， 希望就李连 江的观点做出 回应 。 鉴于此事 已 引起广泛关注
，
应给

读者一个交待 ，
本刊 决定将李连江的公开信置于赵鼎新的 回应 的末尾一并刊 出

，

以免任意 一方 的 声音被 忽

略。 本刊欢迎和支持健康的 学术讨论 。 特此说明 。

论
“

依法抗争
”

概念的误区 ：

对李连江教授的回应

赵鼎新

内容提要 ： 《社会学评论》２０１ ５年 第 ４期发表 了 《社会科学研究 的 困 境 ：
从与 自 然科学 的 区 别谈起 》

一

文 。 该文所波及的李连江教授对其 中一些说法 多 有不 同看法 。 本文对李教授有所 回应 。 笔者分析李教授

提 出 的
“

依法 抗争
”

概念与斯科特的
“

日 常抗争
”

概念之间 的关 系
， 并说明 为什 么

“

依法抗争
”

是一个失败的概
ｔ

念。 笔者进
一

步指 出一个成功 的解读性概念必须是解构性而 不是建构性 的 。 换而 言之
，
它必 须指 出 当 前研

究 中存在的 大面积误 区或盲 区
，

而不是为一个复杂群体的行动方 式
“

正名
”

。

关键词 ： 解读性概念 ；
日 常抗争 ；依法抗争

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 《社会学评论》 ２０ １５年第 ４期上发表了 《社会科学研究的 困境 ：
从与 自然科

学的区别谈起 》
一文 （ 以下简称《困境》ｈ 文章发表后 ，就我文的有关内容李连江教授先是在网上多次发声

明
，
后又给 《社会学评论》写了一封声 明信 ；随后很快将其作为公开信发表到网上 。 本文拟 回应李教授 ，并

借此机会讨论其中涉及的 、与方法论有关的问题 。

李教授的声明可归结为两点 ：第
一

，
我的批评

“

与事实不符
”

：

“

赵先生猜测欧博文教授和我
‘

跟风
’

，认

为我们提出 ｒｉｇ
ｈｔｆｕｌｒｅｓｉｓ ｔａｎｃ ｅ 是为了 加盟斯科特

‘

利润极高但成本很低的商铺
’

，与事实不符 。

 我

２０ １ ２年在中山大学介绍过
‘

依法抗争
’

这个说法的由来 ，
几天前吴方彦博士把我的发言录音整理稿发给了

我
，我做了些修订 ，投给了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主编的 《中大政治学评论》 。

”

第二 ，我的文章有抄袭之嫌 ：

“

书的第 ２页讨论了
ｒｉｇｈ ｔｆｕ ｌｒｅ ｓ ｉｓｔａｎｃｅ 与 ｅｖ ｅｒｙｄａｙ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ｓ ｔａｎｃｅ 的区别
，

有下面一 ：

＇

Ｍ ｅａｎｗｈｉ ｌｅ
，
ｏｔｈｅｒ ｓ 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ｉｏｕ ｓ

ｐ
ｏ ｌｉ ｔｉ ｃｓ ｈａｖｅ ｕ ｓｅｄ

ｔｅ ｒｍ ｓｓ ｕｃｈａ ｓ

＇

ｉｎ
－

ｂｅ ｔｗｅ ｅｎ
ｆｏｒｍｓｏｆ

ｒｅｓ ｉ ｓｔ ａｎ ｃｅ

’

（
Ｔｕｒｔｏｎ

，１ ９８ ６
） ，

＊

ｃｏｎ ｓｅｎｔｆｕ ｌｃ ｏｎｔｅｎｔｉ ｏｎ
＇

（
Ｓｔｒａｕ ｇｈｎ ，

２００５
） ，

＇

ｒｅｆｏ ｒｍｉ ｓ ｔａｃ ｔｉｖ ｉ ｓｍ
＇

（

Ａｎｄ ｅｒｓ ｏｎ
， １９９４

） ，

作者简介 ：赵鼎新 ，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Ｍａｘ Ｐａｌｅｖ ｓｋｙ教授 ，浙江大学千人计划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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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依法抗争
”

概念的误区 ：对李连江教授的 回应

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ｒａｄ ｉｃａｌ ｉ ｓｍ

，

（
ＭｃＣａｎｎ

， １９９４
）

ｔｏｄｅ ｓ ｃｒ ｉｂｅ
ｐｅ

ｔｉ 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 ｓ ｉｎＴｈａｉ ｌａｎｄａｎｄＥａ ｓ ｔＧｅｒｍａｎｙ ，ｓ
ｔｒｕｇ

？

ｇ
ｌｅ ｓ ｔｏｒｅｃ ｌａｉｍａｐ ｐｒｏｐ

ｒｉａ ｔｅｄｌａｎｄｉｎＬａｔ ｉｎＡｍｅ ｒ ｉｃａ
，ａｎｄｔｈ ｅｕ ｓｅｏｆａｎｔｉｄ ｉｓｃ ｒｉｍ ｉｎａｔ ｉｏｎ ｌａｗｓｔｏａｇｉ ｔａ ｔｅｆｏｒｅｑｕａｌ

ｐａｙ
ｉｎｔｈ ｅＵｎｉｔｅ ｓＳｔ ａｔｅ ｓ ．

’

赵教授似乎照抄了这段文献综述 ，
只是顺便把我们的书加人了他的名单 。

”

我本来不想回应李教授的声明 。 但李教授信中 ，特别是信后所附的文章中充满 了误解 以及方法论上

的误区
，
因此

，
我想借此机会把我原文 中未能展开的

一些论点作进
一

步阐述 。 这部分地算是对李教授的 回

应
，
但更重要 的还是阐明学理 。

对于李教授的第二点声 明
，我毋需重点 回答 。 文献是

“

公器
”

。 在学界 ，未闻
一人引用过的文献而其他

人就不能再引 的说法 。 此外 ，
虽然我引用的文献与李 、欧两位教授那段话中引用 的文献很相似 ，但我们引

用的 目 的完全不同 ：他们是肯定、正面地引用这些文献 ，
而我的引用则是站在批判的角度 。

关于对李教授第二点声明 的回应 ，
就此打住。 下面 ，

我将对李教授的
“

依法抗争
”

（ｒｉｇｈ ｔｆｕｌｒｅｓ ｉ ｓｔａｎ ｃｅ ）

概念进行评论 ，算是对其第
一

点声明的 回应 。

首先想说明的是 ，
《困境 》

一文针对的是整个西方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误区 。 这些方法反复出现

在西方多个学科的学术名著中 ，并且是国内学者崇拜和模仿的对象 。 鉴于这些观念之根深蒂固 ，我在文章

中采用了 比较严厉的语气 ，并且制造了
一

些容易被记住的
“

警句
”

。 这样做 ，
无非是想在西方学术这

一

无边

无际而又难以撼动的大海 中尽量搅起
一些波澜 ，

以使读者印象深刻 。 读者如果 由此就把我的批评看做是

对这些学者的总体评价和全盘否定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 比如 ，在评价奥斯特勒姆 （〇ｓｔｒｏｍ
，
１９ ９０ ） 的工

作时 ，我曾说 ：她的研究完全是建立在对奥尔森 （ Ｏｌ ｓｏｎ ，１９ ６５）理论的错误理解和批判的基础上 ，在生物学

中这是连本科毕业论文都不能做的课题 ，却在社会科学中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 我的这一评价只是针

对其著作在方法论层面的谬误 ，
而非同时否定其研究在其他方面的意义 。

由 于《困境》是对整个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纲领性批判 ，我在文中点名和不点名 的批评对象至少是奥

斯特勒姆和斯科特这样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物 ，李教授的著作只是我批评斯科特时的一个引用 。 李教授的

强烈不满是因为笔者对他所创造的
“

依法抗争
”

概念有所不敬 ，
而不是缘于我整篇文章的观点 。 如此强烈

的反应让我深刻地领受到李教授的 自信 ， 同时使我有些 内疚。 我想在此对李教授道个歉 。 笔者虽然对
“

依

法抗争
”

概念在方法论层面作负面评价 ，但绝无否定李教授工作的意思 。 李教授和欧博文教授在中 国社会

抗争方面做 了很多研究工作 。 如果从抗争研究角度为他们的著作写书评的话 ，
我的评论肯定是正面的 。

但是 ，与李教授的 自我期许不同 ，我并不认为他的贡献在理论和方法上 。

以下笔者将从两个方面来阐述观点 ：第
一

，
我为什么认定

“

依法抗争
”

是斯科特
“

日 常抗争
”

概念范式中

的一员 ， 或者说是
“

跟风
”

。 第二 ，从方法论角度 ，为什么
“

依法抗争
”

远远达不到
“

日常抗争
”

这一概念的学

术高度 ， 以及为什么用
“

依法抗争
”

来概括中国农民的抗争形式是不妥的 。

一

、

“

日 常抗争
”

概念的范式意义

在斯科特之前 ，
研究集体抗争的学者不可能不知道磨洋工 、 阳奉阴违、逃避、破坏等大众发泄不满情绪

的方式 ，但他们研究的兴趣和方向主要集 中在革命 、叛乱 、集会 、示威游行 、骚乱等对社会发展能产生
一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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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抗争活动 。 斯科特把磨洋工 、阳奉阴违 、逃避 、破坏等等发泄不满的行为纳人学术视野 ，并提出 ｅｖ
？

ｅｒ
ｙ
ｄａ

ｙ 
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日 常抗争 ） 这一概念 。对后继者来说 ，其概念有两个范式性意义 ：第一

，斯科特之后 ，


“

ｒｅ
－

ｓ ｉ ｓｔａｎｃｅ

”

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学术概念 ； 第二 ，后继者们只要在
“

ｒｅ ｓ ｉ ｓ ｔａｎｃｅ

”

或其他类似词汇前加上
一

个不

同于
“

日 常
”

的形容词就可以体现 自 己的独创 。 如此之省事 ，追随者必然众多 。 李教授信后附上的 《关于政

治学研究中的命名与正名 》 （以下简称《正名 》 ） （李连江 ，
２０ １ ５ ）

—文讲到 自 己 的概念是在
“

扎实的经验研究
”

和
“

想象力
”

的基础上形成的 。 我尊重他的观点 。 但是 ，我在写作 《困境 》时完全没有对李教授的动机进行
“

揣测
”

。 我使用
“

跟风
”
一词 ， 只是为 了表达如下观点 ：其一 ，在斯科特之前 ，

“

ｒｅｓ ｉｓｔａｎｃ ｅ

”

并不是
一

个随便

用就具有学术合法性的概念 ；
其二 ，在斯科特之后 ，提出各种

“

ｒｅ ｓ ｉ ｓ ｔａｎｃ ｅ

”

概念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受到斯科

特的启发。 李教授在 《正名 》中详细描述了
“

依法抗争
”

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 ：

当 时 ， 我看 了 看文献 ， 觉 得上访 告状和 ＪａｍｅｓＳｃｏ ｔ ｔ 讲 的 ｅｖｅｒ
ｙ
ｄａ

ｙ 
ｆｏｒｍｓｏｆｒｅｓ ｉ ｓｔａｎｃｅ（ 日 常形

式 的抵抗 ）和各种各样的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ｅｂｅｌ ｌ ｉｏｎ （ 农 民 反叛 ） 都 不像 ，现成 的概念都 不 合适 。 有
一

天 ， 忽

然想到在大学 学 党 史 的 时候听到 的 一 个说法 ，
叫

“

合法斗 争
”

。 国共合作 时 期
，
周 恩来在重庆就 是

领 导
“

合 法斗 争
”

。 我 觉得 可 以借鉴 。 不 过 ，
把上 访 告状 叫 做合法 斗争 不合适 ，

因 为农 民 没 有 正 式

的 组 织 。 上访 告状让 乡 缜 干 部 很头痛 ，我 觉得有抵抗 的 成分 ， 想 用
“

ｌｅ
ｇ
ａ ｌ ｒｅｓ ｉ ｓｔａｎ ｃ ｅ

”

这个词 ， 中 文

意 思 就是
“

合法抵抗
”

。 我 的 导 师 认 为 不妥 ， 他说 ｌｅｇａ
ｌ这个词很严格 ， 与 法庭 、 法 院 相关联 。 他建

议用 比较宽泛 的 ｐ ｏｌ ｉｃｙ ， 就是政策 。 于 是 我 们 就提 出 了
一个说 法 ， ｐｏ ｌ ｉｃ

ｙ

－ｂａｓｅｄｒｅｓ ｉ ｓｔａｎｃｅ ， 就是

“

以政策 为基础 的抵抗
”

。

李教授这是在说 ，他试图 在斯科特的
“

ｒｅ ｓ ｉｓ ｔａｎｃｅ
”

前面加一个不同 于
“

ｅ ｖｅ ｒｙ
ｄ ａ

ｙ

”

的形容词来描述中 国

农 民的抗争 。 李教授的文章接着说他最后找到了
“

ｒｉｇｈ ｔｆｕｌ

”

，于是就有了
“

依法抗争
＂

（ ｒ ｉｇｈｔｆｕｌ ｒｅｓ ｉ ｓ ｔａｎｃｅ ）这

个概念 。 李教授的文章恰恰是在论证笔者《困境 》

一文 中所表达的观点 。

当然 ，

“

跟风
”

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 这世界有机会并且能够创立新范式的学者并不多 ，
绝大多数

学者都只能在他人的研究范式下做些
“

常规科学
”

（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ｃ ｉｅｎｃ ｅ ）的研究 ，
也就是只能跟跟风 ，

笔者也难免

其俗 。

二
、为什 么

“

依法抗争
”

是一个失败的概念

在《困境 》中 ，笔者把社会科学概念分成三类 。 第
一

类概念所描述 的对象 （ 比如 ，
阶级 、分层 ）并不见得

是相应群体的认同感和行动的基础 。 第二类概念所描述的对象 （ 比如
，
国家 、 宗教 ）关着较强的组织和制度

基础 ，
因此也更有可能成为相应群体的认同感和行动的基础 ，但这类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却很难给出先于经

验的确定 。 第三类概念表达的仅仅是对某类社会现象的理解 ，并没有明确的组织 、制度或者行动者与之相

对应 。 我把第三类概念称为解读性概念 。 交易成本 、他者 、嵌人就属于这类概念 。 斯科特的
“

曰 常抗争
”

虽然 只 是在研究马 来西亚农 民生活 时得 出 的概念 ， 但对于 理解弱势 群体 的抗争行为 有很大的普适

性 ， 因而也属于这类概念 。 解读性概念很容易创制 ，
因此颇受国内 学者青睐 。 以这类概念为核心 的文

章 因 而充斥各类学术杂志 。 问题是 ，
这类概念虽然多得难以胜数 ，走红的却不多 。 比 如 ， 在提出

“

依法抗

－

５１
－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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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的误区 ：对李连江教授的 回 应

争
”

这一解读性概念时 ， 李教授显然受到斯科特的启发 。 但是 依法抗争
”

却 完全达不到
“

日 常抗争
”

的 学术高度和影响 力 。 为什么 ？ 且让我对李教授
“

依法抗争
”

与斯科特的
“

日常抗争
”

概念之间的差别作

出分析 。 我将指 出
一

个成功的解读性概念必须具备的两个要素 ，并说明为什么
“

依法抗争
”

不具备这两个

要素 。 在芝加哥大学二十年 ，
我有时需要教学生做

“

提出解读性概念
”

的学问 。 以下的讨论也源于我教学

时得到的一些体悟 。 关于
“

依法抗争
”

概念的含义 ，
李教授在《正名 》中有详细说明 ，本文不再重复 。

第
一

，能够提出成功的概念的学者不但要熟悉主流文献 ，更要能看到当前研究中存在的大面积误区或

盲区 。

一

个成功的概念的贡献首先在于解构 ，而不是李教授所说的
“

正名
”

。 成功的概念就像
—盏直接射

人学术误区或盲区 的聚光灯 ，
要强烈地冲击传统的观念和研究思路 ，

乃至整个传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

础 。 萨义德 的
“

他者
”

概念是在抨击西方在文化艺术和政治方面对中东存在普遍的偏见时提出的 ，但这个

概念也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提出根本性 的质疑 ，并为后现代文学批评和后现代社会科学提供了理论

依据 。 斯科特的
“

日 常抗争
”

没有
“

他者
”

这类概念的意义重大 ，
因为它未能改变社会抗争研究的方法或理

论基础 。 不过
，在斯科特之前 ，

抗争研究者的兴趣集中在革命 、叛乱和社会运动之类议题上 ，
无人关心

“

曰

常抗争
”

。

“

日常抗争
”

概念虽然只是照亮了
一

片对于抗争研究者来说是不太重要的盲 区 ，但还是给研究增

加了新的思路 ， 自 有其贡献 ， 因此也能成功 。

至此 ，读者也许会明白 为什么
“

依法抗争
”

概念远远达不到斯科特
“

日常抗争
”

的高度 。 那就是 ，该概念

既未动摇抗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础 ，
也未照亮

一大片盲区 ，
而只是在形形色色的

“

抗争
”

概念中贡献一个

新名词 。 由 于形形色色的
“

抗争
”

概念很多 ，

“

依法抗争
”

这个概念到底有什么额外的 贡献也很难说。 欧博

文和李连江教授在 Ｒ ｅｓ ｉｓ ｔａｎｃｅＣ／
ｉ ｉｎａ

—？

书 中花了大量笔墨讲述 依法抗争 与其他诸多抗

争概念的异同 （Ｏ
’

Ｂ ｒｉｅｎａｎｄＬｉ２００６
：

１
－

２４） 。 他们的分析对于站在斯科特
“

ｒｅｓ ｉｓｔａｎｃｅ

”

概念范式 内部看问题

的学者也许有意义 ， 同时体现了作者 的学术素养 ；
但对于

一

个站在局外的明眼人来说 ，这些概念不但都属

于同
一

类 ，并且新概念附加的新意也在不断递减 。

第二 ， 虽然
“

日 常抗争
”

是斯科特在研究马来西亚农 民生活时所提出 的概念 ，但它对于理解
“

极
”

弱势群

体的抗争特点有着广泛意义 。 但李教授的
“

依法抗争
”

却是想对当今中 国农民 的抗争特征作出定义和
“

正

名 ＇ 这一差别可就大了 。

一个极弱势群体很难用积极和激烈的抗争形式来为 自 己谋取利益 ，
因此把这样

的群体称为 日 常抗争群体错不到哪里去 。 但是 ，如李 、欧两位教授 自 己所言 ，依法抗争者在思想和行动上

都较少局限 ，或者说具有较大的能动性 。
①问题是 ，

既然依法抗争者掌握着较大的能动性 ，他们为什么
一定

要局限于用
“

依法抗争
”

这一方式来为 自 己谋取利益呢？

因为篇幅关系 ，我仅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

依法抗争
”

这一概念的误区所在 。

大约十年前 ，笔者听到这样
一

则事件。

一

个村里有 甲 、 乙两户人家 。 几年前甲家把乙家名下的土地私

自种上了庄稼 。 乙家也没有在意 ，
因 为那几年种地收益不好 ，

乙家的壮劳力也都在外面打工 。 几年后 ，
乙

家想把这块地要回来 ，却遭到 甲 家的拒绝 。 期 间 ，
甲家两兄弟推出年逾八旬的父亲到 乡里吵闹 ，结果老人

因情绪激动导致心肌梗塞 ，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然后 ， 甲家两兄弟把父亲的尸体停在乡政府 ，并聚结家属

①英文原文是 ：

“

Ｒ ｉ

ｇ
ｈ

ｔ
ｆｕｌｒｅ ｓｉｓｔｅ ｒｓ ，ｉｎｔｈｅｅｎｄ

，
ａｒｅ ｓｕｂａｌｔ ｅｒｎｓ ， ｂｕｔｔ

ｈｅｙ 
ａｒｅ ｎｏ

ｔａｓｃ ｏｎ ｓｔｒａ ｉｎｅｄ ｉｎｔ
ｈｏｕ

ｇ
ｈ

ｔ ａｓＧｒａｍｓｃｉ
（

１ ９７ １
）

ｓｕ
ｇｇ

ｅ ｓｔｓｏ ｒａｓ

ｃｏ ｎｓ ｔ
ｒ ａｉｎｅ ｄｉｎａ ｃｔｉ ｏｎａｓＳｃｏ ｔｔ（

１
９９０： ９０

－

９ １
）

ｓｕ
ｇｇ

ｅｓｔｓ ． （０Ｂｒｉｅｎａｎｄ Ｌｉ ，
２００６

：
 １２８

）

－

５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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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事 。 他们开 出 的条件是 ：
乡里赔偿 ２５万元

，
送葬那天乡长披麻戴孝 ， 行孝子礼 ，否则他们不但不下葬 ， 还

要抬着棺材
一级一级上访。 由 于该县的上访年度名额已用完 ，抬棺上访影响也极坏 ，

迫于压力 ，
乡 里答应

赔给甲家 １ ８万
，并且乡 长在不披麻戴孝的条件下亲 自送葬 。

类似情况后来我不断听到 。 这些显然不是李教授所说的
“

依法抗争
”

， 因 为这类行动没有任何法律和

政策依据 。 这类抗争之所以获得成功 ，
往往是因为地方政府怕事情闹大 ，结果造成

“

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

这

一普遍现象。

在不少场合 ，农 民的抗争看起来是有法律和政策基础的 ，是典型的
“

依法抗争
”

，其实并没这么简单 。

著名 的乌坎事件即是一例 。 乌坎事件从表面上看是一场失地农 民为保护耕地而发起的抗争 ，
是典型 的

“

依

法抗争
”

。 但深度调查却得出不同的结论 。 我有
一

位家住乌坎附近的学生要做关于乌坎事件的研究 。 调

研前我让他从我的两个疑惑人手 ：其
一

， 当时传言乌坎村的耕地达二万余亩 。 但是 ，
乌坎是个渔村 ，

为什么

会有这么多耕地 ？ 其二 ，乌坎地处海陆丰 ， 民风彪焊 。 村里卖地行为主要发生在 １９９０年代初 ， 为什么抗争

迟至 ２０ １ １年才发生 ？ 乌坎事件前后持续半年多时间 ，过程十分复杂 。 我在此只能取调查的一小部分来说

明我的观点 。

根据
一

个较为可靠的来源 ，乌坎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耕地只有六百多亩 。

“

农业学大寨
”

时又
“

造
”

了几千

亩海滩田 。 但海滩 田容易被海水倒灌 ，进而盐碱化 ，不容易维持 ，改革开放后逐渐被废弃 。 １ ９９０年代初 ，乌

坎村官为 了致富 ，想了各种方法 ，包括托关系把在外发了财的本地人请 回来在滩地上搞房地产开发和其他

公司 。 当然 ，
这中间免不了各种腐败行为 ；有些土地的交易手续也不齐全 ，

这在当时中 国非常普遍 。 这些

投资并不成功 ，
因 为乌坎的地理位置在广东太过边缘 。 更重要 的是 ， 当时的乌坎村民对卖地行为并不在

乎 ，他们热衷于在外打工和做生意 ，这些滩地对当时的他们来说毫无价值 。 ２００７年后 ，
夕阳工业大量倒闭 ，

而农村户 口 变得值钱 。 许多村 民回到村里想造房置业 ，但村里的土地却已经掌握在他人手 中 。 特别是 ，
在

陆丰市行政中心迁到东海经济开发区以后 ，乌坎村原来十块钱
一

平方米都没人要的土地迅速升值 ，
地价狂

涨。 回流的村民非常气愤 ，
因此就有 了乌坎事件 。

村民的气愤是有道理的 ：乌坎的土地在卖出时价格很低 ，村民当时也没有分到什么钱 。 但等到他们想

在家乡盖个房子时 ，地价却 已经贵得不成样子了 。 乌坎的抗争也是有一定法律和政策依据的 。 虽然村 民

在当时并没有对土地买卖提出任何异议 ，但有些土地 的买卖手续并不齐全 ，
而且有小部分土地属 于租用 ，

因此有要 回来的可能 。 就事件性质来说 ， 乌坎村民完全可以 采用李教授所说的
“

依 法抗争
”

。 但是 ， 在

２０ １ １ 年 ９月 ２ １ 日的第
一

次游行 中 ，村民的 口号却集中在
一

点 ：

“

还我耕地 ，还我祖业
”

。 这一策略定位并没

有很大的法律和政策依据 ， 因为乌坎没有很多传统意义上 的耕地 。 村民本来可以进行李教授所说的
“

依法

抗争
”

， 为什么他们偏偏不这么做呢 ？ 把村民的策略放到当时的情境 中就很好理解了
：
１９９ ０年代 以后

，
随着

城市 的大规模扩展 ，失地农民的抗争曾经风起云涌 。 ２００５年定州事件之后 ，争取耕地 、捍卫利益的抗争更

获得 了全面的道德正义。 乌坎村 民显然是想通过诉诸舆论和大众情感来为 自 己谋取利益 。 但是 ，
聪明的

村民也不会拘泥于这
一策略 。

乌坎村 民把土地问题转换成耕地问题 ，获得了全国 的同情 。 同时 ， 他们的行动也得到香港媒体的关

注 。 互联网上 的舆论和香港媒体对乌坎事件做了不同的解读。 国 内舆论把乌坎事件看成
一场反贪官 、护

－

５３
－



论
“

依法抗争
”

概念的误区 ：对李连江教授的 回应

耕地 、保家园 的抗争 ，
而香港媒体则把乌坎抗争塑造成

一

场民主运动 。 为了进一步争取舆论支持 ，乌坎村

民在 ２０ １ １ 年 １ １ 月 ２ １ 日 的游行 中喊 出
一系列 口号 。 它们可以归为以下几类 ：捍卫耕地 ；

反贪官 、争取民主 ；

保护生态 ；拥护共产党 。 前三类与外界对乌坎事件的解读
一一对应 。

乌坎的故事还能继续讲下去。 但是 ，
从以上的叙述中已经可以看出 ， 乌坎村 民不但有能力把

一个本来

可以诉诸法律政策的抗争转化为
一个诉诸舆论和大众情感的保卫耕地的抗争 ，而且能够把保卫耕地的抗

争进
一

步转化为
一个反贪抗争 、民主抗争和生态抗争 。 具有如此能动性的农民怎么肯把 自 己的抗争行动

局限在李教授所说的
“

依法抗争
”

这一形式呢 ？

最后 ，
让我总结

一

下成功的解读性概念必须具备的要素来作为本文的结语 ：该概念必须是大面积解

构 ，而不是建构的 。 换而言之 ，该概念必须指出某
一

类被忽视的现象 ，
而不是为

一

个复杂群体的行动方式

作出
“

正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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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李连江教授致刘少杰主编的信

学术批评不应猜测研究动机
—致《社会学评论》主编的信

主编先生 ：

您主编的 《社会学评论》 ２０ １５ 年 ７ 月 号发表了赵鼎新教授的 《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 ：从与 自 然科学的区

别谈起 》 。 赵教授的文章有这样
一

句话 ：

“

更大 的问题是 ， 日 常抗争这样的概念
一

旦取得学术合法性 ， 它带

来的 只是跟风。 顺着斯科特的思路 ，诸如

‘

ｉｎ
－ｂｅ ｔｗｅ ｅｎｆｏｒｍ ｓｏｆ ｒｅ ｓ ｉｓ ｔａｎｃｅ

’

（Ｔｕ ｒｔ ｏｎ１ ９ ８６ ） 、

‘

ｒｅｆｏｒｍｉ ｓ ｔａｃ ｔｉｖ
－

ｉ ｓｍ

’

（Ａｎｄｅ ｒｓｏｎ１ ９９４ ） 、

‘

ｒｅａｓ ｏｎ ａｂｌ ｅｒａｄｉｃａ ｌ ｉ ｓｍ

’

（ＭｃＣａｎｎ１ ９９４ ） 、

‘

ｃｏｎｓｅｎ ｔｆｕ 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ｉ ｏｎ

’

（ Ｓｔｒａｕｇ
ｈｎ２００ ５ ） 、

‘

ｒｉ
ｇ
ｈ ｔｆｕｌｒｅ ｓ ｉ ｓ ｔａｎｃ ｅ

’

（ Ｏ
’

ＢｒｉｅｎａｎｄＬｉ ２ ００６ ） 等等概念不断被提出 。 就像是斯科特开 了
一个利润极高但成

本很低 的商铺 ，大家都想加盟 ，形成了
‘

斯科特连锁店
’ ”

。

我是李连江 ， 就是被赵教授点名的
“

Ｏ
’

ＢｒｉｅｎａｎｄＬｉ

”

中的
“

Ｌ
ｉ

”

。 关于赵教授的评论 ，
我有两点声明 。

第一 ，赵教授猜测欧博文教授和我
“

跟风
”

，认为我们提出 ｒｉ
ｇ
ｈｔｆｕｌｒｅ ｓ ｉ ｓ ｔａｎｃ ｅ是为了加盟斯科特

“

利润

极高但成本很低的商铺
”

，与事实不符 。 我不能代表欧博文教授 ，但我郑重声明不同意赵教授的评论。 巧

得很
，
我 ２０ １ ２年在 中 山大学介绍过

“

依法抗争
”

这个说法的由来 ，几天前吴方彦博士把我的发言录音整理

稿发给了我 ，我做了些修订 ，投给了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主编的 《中大政治学评论》。 我把此

－

５４－



第 ４卷 第 １ 期社会学评论Ｖｏ ｌ
．
４Ｎ ｏ ． ｌ

，Ｊ
ａｎ ． ２０ １ ６

２０ １６
年

１ 月Ｓｏｃ 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ｌ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ｔｔｐ ：／／ｓｒｃ ．ｚｌｚｘ．ｏ ｒｇ

文附在信后 ，供您参考 Ｄ （参见
“

ＣＣＰＬＳ读书会
”

８ 月 １ ２ 日 推送的 《政治学研究中 的命名与正名
——

“

依法抗

争
”
一词的 由来》 ）

第二 ，
赵教授的名单似乎是从我们 的书 历尽

／ ／^ｗ Ｚ／？ｅ＾ ｉａ； ｉｃｅｉｎＣ／
ｉ ｉＶ ｉａ 照抄 的 。 书的第 ２页讨论

ｒ ｉ
ｇ
ｈ ｔｆｕｌｒｅｓ ｉ ｓｔａｎｃｅ与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ｆｏｒｍ ｓｏｆ 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 ｃ ｅ的区别 ，有下面
一段话 ：

Ｍｅａｎｗｈ ｉ ｌｅ
，ｏ ｔｈｅｒｓ ｔｕｄ ｅｎｔ ｓｏｆｃ 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

ｐｏｌ ｉｔｉ ｃｓｈａｖｅｕｓｅｄ ｔｅｒｍ ｓｓ ｕｃｈａｓ
＊

ｉｎ
－

ｂｅ ｔｗｅｅｎｆｏｒｍｓｏｆ ｒｅ ｓ ｉ ｓ
？

ｔａｎｃ ｅ

＊

 （
Ｔｕｒｔｏｎ

，１ ９８６
）

，

＊

ｃｏｎｓｅｎｔｆｕｌｃｏｎｔｅｎ ｔｉｏｎ 

＊

（
Ｓｔｒａｕｇｈｎ ，

２００５
） ，

＇

ｒｅｆｏｒｍｉ ｓ ｔａｃ ｔｉｖｉｓｍ
＊

 （
Ａｎｄ 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４

） ，ａｎｄ

‘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 ｌｅｒａｄｉ ｃａ ｌｉ ｓｍ
’

（
ＭｃＣａｎｎ

，１９ ９４
）

ｔｏｄｅ ｓｃ ｒ ｉｂｅ
ｐｅ ｔｉ ｔｉ ｏｎｄ ｒｉｖｅ ｓ ｉｎＴｈａ ｉ ｌａｎ ｄａｎｄＥ ａ ｓｔＧｅ ｒｍ ａｎ

ｙ ，ｓ 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ｔｏｒｅｃ ｌａｉｍａ ｐｐｒｏｐｒｉａ ｔｅｄｌ ａｎｄｉｎＬａ 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ｔｈｅ ｕ ｓｅｏｆａｎｔ ｉｄｉ ｓｃ ｒｉｍ ｉｎａｔ ｉｏｎｌａｗｓ ｔｏａｇ ｉ ｔａｔｅｆｏ ｒｅｑｕａ

ｌ

ｐ ａｙ

ｉｎｔｈ ｅＵｎｉ ｔｅｓＳ ｔａ ｔｅ ｓ ．

赵教授似乎照抄了这段文献综述 ， 只是顺便把我们的书加入了他的名单 。

我郑重请求您把此信作为读者来信在贵刊发表 。

李连江

香港 中 文大学政治与 公共行政学 系教授

２０ １５年 ８ 月 １ ３ 日

Ｒｅｇａｒｄ ｉｎｇ

“

Ｒｉｇｈｔｆｕ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ＡＲｅｂｕｔｔａｌ

ＺＨＡＯＤｉｎｇ
－

ｘ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 ｌｅｉｓａ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ＬｉＬｉａｎ

ｊ
ｉａｎｇ

＇

ｓｃｒｉｔ ｉｃ ｉｓｍｏｆｍ
ｙｅａｒ ｌｉｅ ｒａｒｔ ｉ ｃ ｌｅｅｎ ｔｉ ｔ ｌ ｅｄ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 ｌ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ｓａｎｄＴｈ ｅｉ ｒＩｍｐ
ｌ
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ｆｏ ｒＳｏｃ ｉ ａｌＳ ｃ ｉｅ ｎｃｅＲｅ －

ｓｅａｒｃｈ ．

”

Ｉｔｄｉｓ ｃｕｓｓｅ ｓ ｔｈｅｒｅｌａ ｔｉ ｏｎｓｈ ｉｐｂ 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ｃ ｏｎ ｃ ｅｐｔｏｆ
“

ｒｉｇｈ ｔｆｕｌｒｅｓ ｉ ｓ ｔａｎｃ ｅ

”

ｄｅｖ ｅｌ ｏｐ ｅｄｂ
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Ｌ
ｉ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 ｔｏｆ

“

ｅｖｅ ｒｙｄ ａｙｒｅ ｓ
ｉ ｓ ｔａｎｃｅ

”

ｐｒｏｐ ｏｓ ｅ
ｄｂ

ｙＪ ａｍｅ ｓＳｃｏｔ ｔ
，ａｎｄｅｘｐ

ｌａｉｎ ｓｗｈ
ｙ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ｒｅ ｓ

ｉ ｓ
？

ｔａｎｃ ｅ ｉｓ ａｓｕ ｃｃｅ ｓｓｆｕｌｃｏｎｃ ｅｐ ｔ
，ｂｕｔｒｉｇ

ｈｔｆｕ ｌｒｅ ｓ ｉ ｓｔａｎ ｃ ｅｉ ｓｎｏ ｔ ．Ｍ ｏｒｅｇｅｎｅｒ
ａｌｌｙ ， Ｉａｒｇｕ ｅｔｈ ａｔｔｈ ｅｖａｌｕ ｅｏｆａｎｉ ｎ ？

ｔｅｒｐｒｅ
ｔａｔｉ ｖｅｃｏｎｃ ｅｐ

ｔｌｉｅ ｓ ｉｎｉ ｔｓｃａｐ ａｃｉ ｔ
ｙ

ｔｏｄｅｃｏｎｓ ｔｒｕ ｃｔｒａｔ ｈｅ ｒｔｈａｎｔｏ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ｔ ．Ｐｕ ｔｄ 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 ｌｙ ，ａ ｓｕｃｃｅ ｓｓｆｕｌ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 ｔａｔ ｉｖｅｃｏｎｃｅｐ ｔ ｓｈｏｕｌｄｈ ｉｇｈ
ｌｉｇｈｔ

ｐｒｅ
ｖｉ ｏｕｓ ｌｙｎｅｇ ｌｅｃ ｔｅｄａｓ ｐｅ ｃ ｔｓｏｆｓｏｃ ｉａｌ ｌ ｉｆｅ

，ｒａ 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ｄ ｅｌ ｉｎｅａ ｔｅ ｔｈｅ

ｐａ
ｔｔｅｒｎｏｆ ａｃ ｔｉｖｉｔ ｉｅｓｏｆａｃａ ｔｅｇｏｒｙ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ａｔｈａｓａｖｅ ｒｙｃｏｍｐｌｉｃ ａｔｅｄｎ ａｔｕｒｅ ．

Ｋｅｙｗｏ ｒｄｓ ：
ｉ ｎｔｅｒｐ ｒｅ ｔａ ｔ ｉｖｅｃｏｎｃｅｐｔ

；ｅｖｅｒｙ
ｄａｙ ｒｅ ｓ ｉ ｓｔａｎｃ ｅ

； ｒｉ ｇｈｔ
ｆｕ ｌｒｅ ｓ ｉ ｓ ｔａｎｃ ｅ

（责任编辑 ： 冯仕政、
王水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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